
國立馬公高中112學年度第2學期
友善校園週暨性別平等教育宣導



宣導的意義

把別人的經歷當作自己的經驗，減少遭受
實質上或精神上的損害。



這學期的友善校園週宣導主題：

對抗網路霸凌－
截圖、反映、找iWIN

為防止兒童及少年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
網路內容，由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召集各目的事
業主管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成立內容防護機構。



網路社群的霸凌問題-年輕人怎麼想？

「網路可以促進民主、伸
張正義」在相信網路民主
的同時，但又遇到網路攻
擊時又應該如何處理呢？
青春發言人 邀請六位高
中生回答對於網路社群的
看法，共同來思考並調查
網路社群是社會進步的動
力，還是是霸凌的溫床？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DsNsedrhmg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EDsNsedrhmg


對抗網路霸凌4步驟

一、釐清霸凌的行為樣態及確認可對應方式

二、務必保留相關證據

三、保護自己，離開不友善的環境

四、尋找幫助，不要獨自面對



校園及網路霸凌真實案例

https://youtu.be/4nBD6XVjY_s

阿曼達事件：12歲在網路提供網友上
空照→照片遭散佈→遭受實體與數位
形式辱罵、欺侮→酒精、毒品麻醉自
己→16歲網路發佈字卡影片訴說經歷
→同年10月10日自殺身亡。

如果時光重來，應
該怎麼做？看看這
支宣導短片→

https://youtu.be/4nBD6XVjY_s


我遇過的真實案例



網路霸凌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

刑法第310條（誹謗罪）
(1)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
之事者，為誹謗罪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
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(2)散布文字、圖畫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
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。
(3)對於所誹謗之事，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，不罰。但
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，不在此限。



網路霸凌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

刑法第309條（公然侮辱罪）
(1)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。
(2)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

網路霸凌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

Q:在自己臉書的粉絲專頁或聊天群組罵人，算不算是構成公然
侮辱罪、又有無可能構成誹謗罪?
1、常見抗辯:這是在我自己的臉書專頁寫的，我沒有要「公然」
侮辱、我也沒有要故意散布於眾。
2、然而，臉書專頁還是有可能有不特定人可以看到、聊天群組
也可能存在多數人，只要能夠特定辱罵的對象，該受霸凌者的
人格、名譽還是嚴重受損，仍然有夠成公然侮辱或誹謗的可能。



1.多讀點書，才知道

法律說什麼。

2.謹言慎行，文明社會「一字千金」

（說錯一句話裁罰鉅額賠款）



教育部反霸凌專線：1953
馬公高中反霸凌專線：

06-9270490



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VS

注意個人在校期間安全

✹在對的地方運動
✹避免進入禁止區域
✹遠離校園死角
✹越高樓層越小心
✹考量設備使用狀況
✹正確使用器材





防制藥物濫用





防制數位
性別暴力



交通
安全



那些年，馬高的速度與激情

1.為了到機場送機，失速撞上小貨車，全
身多處骨折，無法報告自願役士兵。

2.清晨與朋友衝外垵，轉彎過快撞上路樹，
機車車頭全毀，撿回一條命（十萬元換
的）

3.載女朋友經過中正橋，雙雙摔落退潮的
橋下，全身多處骨折。

自以為的技術，多麼痛的領悟！


